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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决落实“双减”决策部署，全面规范校

外培训行为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益属性，发展

素质教育，保障教育公平，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。坚

持登记路径科学合理、高效便捷，部门职责明确分工，简化

工作程序，加强统筹协调、部门联动。坚持依法依规、平稳

有序，确保存量课程稳步消化、人员安置妥善合理、财物处

置合理合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我县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

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

法人登记工作。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，应暂

停招生及收费行为。

三、登记办法

（一）对已取得办学许可证、且已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

位法人的线下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，相应修改章程、完

善管理制度，向同级教育部门、民政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备

案后，依法依规继续开展培训活动。

（二）对已取得办学许可证、且已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

位法人的、同时开展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的线下非营利性

培训机构，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活动的，向同

级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变更许可范围，剥离非学科类培训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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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修改章程、完善管理制度，向同级教育部门、民政部门、

行政审批部门备案后，依法依规继续开展培训活动；开展非

学科类培训的，需向同级行政审批部门申请，剥离学科类培

训，重新履行审批登记手续。

（三）对已取得办学许可证、且登记为从事义务教育阶

段的线下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，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

科类培训活动的，需向同级行政审批部门提出申请，注销营

利性机构主体，由行政审批部门换发办学许可证，登记为民

办非企业单位法人；不再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活动

的，需向同级行政审批部门申请，注销营利性机构主体，或

者变更许可范围，剥离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后继续

依法从事其他活动。

（四）对决定解散的培训机构，应当按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经该培训机构的决策机构决议后，向审批机关提出申

请，审批机关应及时予以核准，同时指导培训机构依法清算

财产，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，并告知同级教育行政

部门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第一阶段：宣传准备阶段（2021 年 11 月 1 日-11 月 5

日）

县教育局组织做好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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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宣传发动工作，教育

和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教育的公

益属性。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校外培训机构，

做好章程修改、完善管理制度、申请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等

准备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受理办证阶段（2021 年 11 月 6 日-11 月 22

日）

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校外培训机构向

县行政审批局提出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申请，县行政审批局

审查和换证。具体注销和登记流程由行政审批局一次性告知。

第三阶段：总结阶段（2021 年 11 月 22 日-12 月 31 日）

联合工作组对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校

外培训机构未选择非营利性法人登记机构进行督促，对督促

后仍然不积极选择非营利性法人登记，又不主动停止培训活

动的机构，吊销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

五、组织机构及职能

县教育局、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工作组，通力配合、统筹做好义务教育

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、登记等工作。各局安排专

人负责做好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

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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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教育局：会同民政、市场监管、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

成立联合工作组，负责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

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摸底工作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，

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，加强风险研判和预警处置，

指导帮助机构妥善做好存量课程消化等相关工作。

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负责对已取得办学许可证且登

记为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的营利性机构拟定

办理流程；对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活动的机构，

按相关管理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，换发办学许可证，登

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；对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科类培训

机构转型为其他类别的机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办理

相关变更的手续；对决定解散的线下培训机构，按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拟定办理流程，经培训机构的决策决议后提出申

请，及时予以核准，同时指导培训机构依法清算财产，并及

时注销。

县民政局：配合县行政审批局做好非营利性培训机构法

人登记工作及后续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配合县行政审批局做好营利性培训

机构变更、注销工作及后续监督管理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部门协同。义务教育阶段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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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，是减轻学生和家长

校外培训负担，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，

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提高站位，密切配合，明确登记路

径和工作流程，简化工作程序，将这一事关民生领域的重要

工作落实做细。

（二）加强调查研究，做好风险防范。在推进培训机构

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过程中，加强摸底排查，及时掌握风

险隐患，妥善做好存量课程消化、人员安置等工作。对工作

中出于规避政策调整而发生的各类违规处置资产、侵害学生

和教学人员合法权益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，要及时

采取措施加以干预和制止，疏导堵点、化解矛盾、防范风险。

（三）严格审批登记，加大监管力度。现有登记为营利

性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且向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

局递交注销申请的机构，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可依法依规在

规定时间段内积极妥善完成存量课程消化和人员安置等相

关善后工作，但不得开展新的收费和招生活动。对于举办者

未选择非营利性法人登记，又不主动停止培训活动的机构，

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后将依法终止其办学资格。对于未经

许可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的培训机构，将加大打击和查

处力度，严格责令停止培训活动、退还所收费用。建立问责

机制，将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纳入督查范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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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责任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问责，

确保工作按期完成。

另外，根据中办、国办“双减”文件的规定，“严禁以

学前班、幼小衔接班、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

展线下学科类（含外语）培训”，学龄前儿童学科类培训机

构应予以注销或变更许可内容，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

类培训机构的管理，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临猗县教育局 临猗县民政局

临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临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

